[bookmark: _Hlk133246246]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輔校民食字字第1150009號
主旨：茲公佈本系四項獎學金管理及申請辦法，請按規定提出申請。
公告事項：
一、茲公佈本系「食品科學系獎學金」、「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凌玲宗女士及丘志威教授獎助學金」、「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圓安企業獎學金」及「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御復珍食品有限公司獎學金」等四項獎學金之申請及管理辦法，提供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申請。
二、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5月8日(五)中午12:00前。
三、檢附資料：
依辦法規定辦理。
申請表格可至系網頁下載。
四、請備齊檢附資料於截止日前擲交系辦公室彙整，資料不齊或逾時，恕不受理。
如有特殊情形可繳交電子檔，請與秘書聯繫
五、獲獎同學須於名單公告後1周內提供感謝信(500-800字)至食科系系辦公室(感謝信表格另行通知)。


備註：若申請多項獎學金，申請書(含附件)若重複只需繳交一份即可。

食品科學系





裝訂線


一

第一頁　共一頁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獎學金申請與管理辦法
98.10.21 98學年度第1次系行政會議討論
98.11.11 98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99.11.08 99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6.14 111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6.19 112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187330971]114.1.8 113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主旨
為獎勵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之品學兼優學生，特設立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以資鼓勵。
二、管理辦法
1. 本獎學金來源，係由本系系友或各界所捐助之基金，本獎學金每年提撥30,000元獎勵大學部和碩士班優秀學生。
2. 本基金管理由本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委員會負責，審查申請人資格及獎學金發放事宜；獲獎人數與人選經系務會議通過決定之。
3. 系友及各界捐款轉存「食品科學系發展基金」。本獎學金支用以該學年度提撥金額為限，若當年度申請案件不足額，以捐款之金額優先使用，若有餘款將保留或轉入「食品科學系發展基金」使用。
三、申請對象及資格
1. 凡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在學學生。
2. 在學期間2個學期(含)以上之學業及操行成績平均在80分以
上者。
3. 家境清寒者，優先考慮 (學生應透過具學習意涵之活動或課程，並接受相關指導與輔導)。
四、名額與金額
名額及獎金依每年度實際提出申請學生狀況而適度調整。
五、申請辦法與資料
申請人應於本系公佈後之截止日期前，備齊下列資料，送交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核：
1. 教務處核發之成績單
2. 1500字以內之簡要自傳及課程學習心得
3. 申請表（含導師或指導老師之推薦信）
六、表揚方式
於本系系週會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學金及獎狀。
七、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由本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委員會提出，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凌玲宗女士及丘志威教授獎助學金申請及管理辦法
104年6月3日 103學年度第4次食品科學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委員會議討論
104年6月24日 103學年度第6次食品科學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7年11月7日 107學年度第2次食品科學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8年6月18日 107學年度第6次食品科學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bookmark: _Hlk39162473][bookmark: _Hlk39232445]109年4月29日108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bookmark: _Hlk187330612]114.1.8 113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 主旨
為獎勵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品學兼優學生就讀，特設立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凌玲宗女士及丘志威教授獎助學金 (以下簡稱本獎學金)，以資鼓勵。
2、 管理辦法
1. 本獎學金係由凌玲宗女士及丘志威教授捐助所成立，做為本系獎學金及緊急助學金之補助。
2. 本獎學金每年提撥 14,000元獎勵學碩士班優秀學生，另依需求提供緊急助學金。
3. 本獎助學金管理由本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小組負責，審查申請人資格及獎助學金發放事宜；獲獎人數與人選經系務會議通過決定之，必要時得以追認方式辦理。
4. 本獎助學金支用以該學年度提撥金額為限，若當年度申請案件不足額，餘款將轉入「食品科學系發展基金」保留。
3、 獎學金申請條件與辦法
1. 凡本系學士班在校生具有鋼琴或繪畫涵養；碩士班在校生從事食品副產物相關主題研究者優先。
2. 學業成績75分或符合本條第1點可提供重要幹部及獲獎證明等及操行成績80分以上者。
3. 參加國際性、全國性專業期刊論文接受發表或國際性、全國性研討會論文發表者優先考慮。
4. 名額與金額
(1)獎學金名額：學士班學生2名及碩士班學生1 名。
(2)金額：學士班每名新台幣4,000 元；碩士班每名金額6,000元。
(3)獎學金委員會得依學生實際申請狀況而適度調整名額及金額。
4、 緊急助學金申請條件與辦法
1. 凡本系學生，因家庭或個人突發變故而有經濟困難者，或無法取得清寒相關證明卻有實質經濟困難者，可由學生本人經導師或指導教授之推薦 (學生應透過具學習意涵之活動或課程，並接受相關指導與輔導)，向本獎助學金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經本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小組進行資格審查，必要時得邀請推薦人進行說明。
2. 名額與金額
採隨到隨審，並由本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小組依學生需求酌予發放緊急助學金。
5、 申請辦法與資料 
申請人應於本系公佈後之截止日期前，備齊下列資料，送交本系學生事務暨公共關係小組審查：
1. 教務處核發之成績單 (含班級排名)。
2. 申請表 (含指導老師之推薦信)。
3. 其他有利審查之資料 (如：作品、接受刊載證明、獲獎記錄等)。
6、 表揚方式於本系系週會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學金及獎狀。
7、 實施與修訂本辦法由本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小組提出，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御復珍食品有限公司獎學金管理與申請辦法
108. 1. 9 107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6.19 112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1.8 113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主旨
為獎勵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之品學兼優學生，特設立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御復珍食品有限公司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以資鼓勵。
二、管理辦法
1. 本獎學金來源，係由御復珍食品有限公司每年提撥金額為壹萬元所捐助之基金而成立。
1. 基金管理由本系學生事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負責，審查申請人資格及獎學金發放事宜；獲獎人數與人選經系務會議通過決定之。
1. 本獎學金支用以該學年度提撥金額為限，若當年度申請案件不足額，餘款將轉入「食品科學系發展基金」保留。
三、申請對象及資格
對象：凡本系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在學學生（不含碩博士三年級以上學生），符合以下三項資格中二項者得提出申請，且符合C類者優先。
A. 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學生應透過具學習意涵之活動或課程，並接受相關指導與輔導)。
B. 前兩學期成績優異，學業及操行成績均在80分以上者。
C. 社團、學會或其它活動成績表現優異。
四、名額與金額
名額與金額由學生事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依學生實際申請狀況而適度調整名額及金額。
五、申請辦法與資料
申請人應於本系公佈後之截止日期前，備齊下列資料，送交本系學生事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
1. 教務處核發之成績單。
1. 1500字以內之簡要自傳及課程學習心得
1. 申請表（含導師或指導老師之推薦信）
1. 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發表論文及海報、出國參加研討會、獲獎記錄、學會、社團或表演等證明）
1. 清寒證明（如無者免繳）。
六、表揚方式
於本系系週會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學金及獎狀。
七、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由本系學生事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提出，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bookmark: _Hlk196728204]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圓安企業獎學金申請及管理辦法
104 年 6 月 3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食品科學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委員會議討論
104 年 6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6 次食品科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9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食品科學系系務會議討論修訂通過
8、 主旨
為獎勵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之品學兼優學生，特設立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 圓安企業獎學金 (以下簡稱本獎學金)，以資鼓勵。
9、 管理辦法
1. 本獎學金係由圓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圓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所成立。
2. 本獎學金每年由捐助單位提撥12,000 元獎勵本系學士班優秀學生。
3. 為因應學用接軌，捐助單位將視人才選用需求，專案提供本系碩士班產學聯合培養方案中碩士班優秀學生之獎學金，金額視個案另訂之。
4. 本獎學金管理由本系學生事務暨公共關係小組負責，審查申請人資格及獎學金發放事宜；獲獎人數與人選經系務會議通過決定之。
5. 本獎學金支用以該學年度提撥金額為限，若當年度申請案件不足額，餘款將轉入「食品科學系發展基金」保留。
10、 申請對象及資格
1. 凡本系學士班在學學生。
2. 前一學年度學業及操行成績均在80分以上，成績優異者。
3. 特殊食品科學或生物醫學專業表現者優先考慮。
4. 參與本系碩士班產學聯合培養方案之碩士班在學學生。
11、 名額與金額
名額依每年度實際獲得獎學金金額而適度調整。
1. 名額：學士班 3 名，每年級各1名。碩士班視專案訂定。
2. 金額：學士班學生每名新台幣 4,000 元，碩士班學生視個案另訂之。
12、 申請辦法與資料 
申請人應於本系公佈後之截止日期前，備齊下列資料，送交本系學生事務暨公共關係小組審查：
1. 教務處核發之成績單 (含班級排名)。
2. 1500 字以內之簡要自傳及課程學習心得。
3. 申請表（含導師或指導老師之推薦信）。
13、 表揚方式 於本系系週會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學金及獎狀。
14、 實施與修訂本辦法由本系公共關係暨學生事務小組提出，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獎助學金申請單
	申請人姓名
	
	學號
	
	手機
	


	身分證字號
	
	本學期是否獲
其他獎助學金
	□否
□是:名稱        金額      

	戶籍地址
	
	E-mail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申請獎學金
名稱
(可複選)
	□食品科學系獎學金
□食品科學系凌玲宗女士及丘志威教授獎助學金
□食品科學系圓安企業獎學金
□食品科學系御復珍食品有限公司獎學金
□其他

	學業
成績
	上學期
	        分
	下學期
	        分
	平均
	        分
	操行
成績
	            分

	教師推薦意見
	





老師簽名：                             

	依辦法規定
附繳證件
(請打勾)
	必繳
□歷年成績單。
□1500字以內之簡要自傳及課程學習心得
選繳
□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獲獎記錄、學會、社團或表演；國際性、全國性專業期刊論文接受發表或國際性、全國性研討會論文等證明）
□清寒證明
□鋼琴、繪畫或藝術性涵養證明資料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說明：                                               
                                               

	備註
	


申請人：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